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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永州市自然资源事务中心  
乙方：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经双方共同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供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技术服务名称
《                          》。
第二条 履行合同的时间和要求
下达委托书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当面提交符合要求的送审稿，评审会后10个工作日内当面提交专家签名的评审意见书及成果报告（纸质技术服务报告（方案）一式六份及电子版刻盘）。
第3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向乙方下达委托书；
2、甲方应当为乙方提供所需的相关资料；
3、甲方应当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协助，必要时协助乙方与县（市、区）局等相关单位进行沟通；
4、负责组织专家审查。
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负责全面收集相关资料和现场调查工作；
2、在规定时间内按技术规范要求编制报告、通过专家评审、提交成果资料，并对编制的成果报告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3、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资料和成果资料保密；
4、乙方按要求提交成果资料（纸质技术服务报告（方案）一式六份及电子版刻盘）。
第五条 技术服务费用支付
1、根据电子卖场平台竞价成交确定技术服务费用人民币     元（含税、评审等费用），大写     元。
2、待采矿权出让成功后，技术服务费用在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前按出让方案确定的付款主体一次性支付,若该采矿权未挂牌成功出让，按照市政府2022年第12次常务会议纪要决议支付。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若因提前终止采矿权出让而解除此协议的，技术服务费用根据已经开展业务的时间、进度、完成的工作量支付。
2、若乙方终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技术服务费用不予支付。
3、若乙方逾期提交报告送审稿和最终成果稿的，视为违约，逾期时间未超过5个工作日的，乙方2个月内不得参与甲方该类报告（方案）项目竞价，超过5个工作日的，乙方4个月内不得参与甲方该类报告（方案）项目竞价；若乙方编制的报告（方案）未一次性通过专家评审或未按规定时间向甲方提交报告而给甲方造成工作严重影响的，经重编重审后仍未通过的，向全市进行通报并6个月内不得参与甲方该类报告（方案）项目竞价。
4、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此协议的，按相关法律执行。
第七条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本协议与原合同若有不同之处，以本协议为准。
第九条 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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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永州市自然资源事务中心
法定代表或委托人：
电话：

乙方： 
法定代表或委托人：
电话：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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